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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职业学院各单位、部门
兼职资产管理员职责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贯彻勤俭办学的方针，加强对学院资产的

管理，维护学院资产的完整、完全和有效使用，避免丢失和

不正常的损坏，保证教学、科研、行政办公、培训等工作任

务的顺利进行，根据《保险职业学院固定资产管理办法》、

《保险职业学院无形资产管理办法》、《保险职业学院低值

易耗品管理办法》，特明确各单位、部门兼职资产管理员的

资产管理职责。

第二条 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各单位、部

门负责人为本单位、本部门所管辖的所有资产完整性、安全

性的第一责任人，各单位、部门视资产量大小在本单位、本

部门中指定 1 至 3 名责任心强的员工兼任本单位、部门的资

产管理员，经本单位、部门负责人签字并盖章后报后勤服务

中心。未报名单的单位、部门，财务管理处、后勤服务中心

将不予受理该单位、部门的资产采购、报废等相关事宜。

第三条 各单位、部门兼职资产管理员调离本单位、部

门时，本单位、部门负责人应指定新的兼职资产管理员并报

名单至后勤服务中心备案。原兼职资产管理员应及时列出资

产移交清单、资产卡片等资产档案给新的兼职资产管理员，

交接双方对所管账、卡、物清点后，在清单上签字，再由接

交的后勤服务中心资产管理员签字。单位、部门合并及撤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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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撤并单位、部门资产管理员必须到后勤服务中心办理原

单位、部门的资产交接、变更手续。

第二章 兼职资产管理员职责

第四条 兼职资产管理员每年 11 月底，负责协助单位、

部门负责人完成本单位、部门下年度资产采购计划（含固定

资产采购计划、低值易耗品采购计划、卫生工具采购计划）

的制订，填写下年度资产采购计划申报表，经单位、部门负

责人、分管院领导审批签字后，交后勤服务中心汇总。如有

需要，协助单位、部门负责人完成年度资产采购计划外的资

产采购申请报告。必要时，积极配合采购部门进行相关采购

项目共同现场询价和完成相关采购工作。

第五条 兼职资产管理员负责本单位、部门新购资产的

验收、资产标签粘贴、资产卡片第二联保管。督促资产直接

使用人认真核对资产卡片的名称、规格、数量、单价、金额

并在资产三联卡的“管理人”栏签字。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

还需由本单位、部门负责人在《固定资产验收单》上签字。

第六条 兼职资产管理员负责本单位、部门资产管理。

未经后勤服务中心批准，一律不得私自外借及调拨资产；发

现本单位、部门资产有丢失损坏，应及时书面报后勤服务中

心说明情况，以便及时处理，明确责任。

第七条 兼职资产管理员监督本单位、部门资产使用人

按要求使用、检修、养护资产。负责本单位、部门资产的维

修申请，并督促维修到位，保持资产的完好率。

第八条 兼职资产管理员协助本单位、部门负责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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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与调配本单位、部门资产。及时上报、调配本单位、本

部门闲置资产，以提高使用率，协助后勤服务中心办理相关

调配手续。

第九条 兼职资产管理员负责本单位、部门人员调离、

退休时的资产移交工作。本单位、部门人员调离（包括院内

调动、离职）、退休时，兼职资产管理员协助本单位、部门

调离人员、退休人员办理资产移交手续。院内调动的，电脑

随本人走；离院或退休的，办公电脑交后勤服务中心回收，

其余资产不动。认真检查移交资产是否完好无损，丢失或损

坏的应按规定赔偿后，才能办理相关手续。对资产移交不清

的人员，及时报本单位、部门负责人和后勤服务中心，人力

资源处不予办理调离、退休手续。当调离或退休人员所移交

的资产无人接管时，由后勤服务中心暂行保管，根据实际情

况调配利用。单位、部门负责人调离时也须按学院规定办理

相关资产移交手续。

第十条 兼职资产管理员及时更新本单位、部门资产信

息。对本单位、部门资产的使用人、存放地点等资产信息发

生变化时，应及时、主动更新资产信息，如实填报《各单位、

部门每月资产信息变更统计表》（见附件），通知后勤服务

中心资产管理员办理相应的变更手续。

第十一条 兼职资产管理员办理本单位、部门无法正常

使用资产的报废申请零星报废和批量报废，填写《保险职业

学院固定资产报废申请表》、《××年××（单位、部门）

低值易耗品报废申请表》，按相关流程进行报废，并保管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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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报废的相关资料。

第十二条 兼职资产管理员协助后勤服务中心资产管

理员盘点核对本单位、部门的资产，做到帐、卡、物一致，

核对无误后在盘点表上签字并加盖单位、部门公章。

第十三条 兼职资产管理员负责保管本单位、部门的资

产卡片、调拨单、报废单、减值单、资产清查表等相关资产

档案。

第三章 附则

第十四条 《保险职业学院各单位、部门资产管理员职

责》从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关于印发〈各单位、部门固

定资产管理员职责〉的通知》（保院[2009]28 号）文件同时

废止。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后勤服务中心负责解释。

附件：各单位、部门每月固定资产信息变更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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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各单位、部门每月固定资产信息变更统计表

序号 卡片编号
开始使用

日期

固定资产

名称
原值 存放地点 使用人

变更原因

（请在“备

注”中选择

原因编号）

原信息
变更后的

新信息

1

2

3

备注：变更原因：1、使用或管理人变更；2、员工所在部门变更；3、资产存放地点变更；4、资产规格型号有误；4、员工退

休（需交电脑）；5、员工离职（需交电脑）；6、部门资产管理员变更；7、资产已报废；8、其它

兼职资产管理员签字： 部门负责人签字： 202 年 月


